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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6/2021_2022__E5_AF_B9_E

5_A4_96_E7_BB_8F_E6_c53_86139.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

建立健全对外经济贸易（以下简称外经贸）内部审计制度，

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审

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结合外经贸系统实际情况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以下简称外经贸部）及其所属的国有外经贸企业事业组织和

地方各级外经贸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所属的国有外经贸企业事

业组织，包括国有外经贸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改组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 第三条 外经贸

内部审计是各级外经贸行政管理部门和外经贸企业事业组织

实施内部监督，依法检查会计帐目及相关资产，监督财政收

支和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的活动。 各级外经贸行政管

理部门及其所属国有外经贸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建立健

全内部审计制度，并以加强内部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对本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内

部审计监督。 第四条 各级外经贸行政管理部门、国有外经贸

企业事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定期研究布置内部审计工

作，协调内部审计机构与本单位内部其他部门、单位的关系

。 各级外经贸行政管理部门、国有外经贸企业事业组织应当

为内部审计机构提供履行职责所必须的经费等工作条件。 第

五条审计署驻外经贸部审计局负责领导部属企业事业组织的

内部审计工作，并对全国外经贸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进行业务

指导和监督；地方外经贸行政管理部门的审计机构负责领导



所属企业事业组织的内部审计工作，并对本地区的外经贸内

部审计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各企事业 单位内部审计机

构负责领导所属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 第二章 内部审计机构

和人员 第六条 下列单位应当设立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 （一

）国家审计机关未设立派驻机构的各级地方外经贸行政管理

部门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对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有具体规

定的，应执行其规定； (二)外经贸部所属各总公司、各外贸

中心； （三）外经贸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改

组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 （四）财务收支金

额较大、对外投资兴办企业较多的外经贸事业单位； （五）

其他需要设立内部审计机构的企业事业组织。 内部审计业务

较少的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应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内部审计

人员。 第七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配备与其承担的审计任务相

适应的内部审计人员。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具有良好的政治素

质和较高的>策水平，具备与从事内部审计工作相适应的业务

能力和专业知识，以及必要的相关知识。 内部审计机构主要

负责人和未设内部审计机构的专职内部审计人员的任免或调

动，应事前征求上一级审计机构的意见。 内部审计人员专业

技术职务资格的考评和聘任，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第八条 

内部审计人员要恪守职业道德，严守审计纪律，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廉洁奉公、保守秘密。 内部审计人员办理审计事

项，与被审计单位或审计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

九条 内部审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打击报复。 第十条 内部审计人员每年应保证脱产学习

、培训或进修一定时间，并应有相应的经费保证。 （八）与

所属单位主管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加强联系，交流有关审计



工作信息，共同研究和解决内部审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第

十五条 内部审计机构对本部门、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的下列事

项进行审计： （一）经济责任，包括所属境内外企业法定代

表人的任职经济责任和有关人员的岗位经济责任； (二)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情况； （三）与财务收支有关的经济活动及其

经济效益，以及各项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等； （四）

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 （五）内部控制的健

全、有效性； （六）建设项目预（概）算、决算，以及建设

项目开工前的有关事项； （七）国家财经法规和部门、单位

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八）审计机关、上级内部审计机构

和本部门、本单位领导交办的其他审计事项。 第十六条 内部

审计机构可以对本部门、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经济活动中的重

要问题开展审计调查。 第十七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向上级审计

机构报送下列材料： （一）本部门、本单位内部审计工作规

章制度； (二)内部审计工作规划、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及工作

总结； （三）审计报告、审计调查报告和专案审计报告，审

计决定和审计意见书； （四）经审计发现的本部门、本单位

严重违反财经法规和严重损失浪费事>及有关责任人的有关材

料； （五）内部审计工作信息、统计报表、经验材料； （六

）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八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积极改进审计

技术和方法，积极推进审计手段现代化工作，提高审计效率

和质量。 第十九条 内部审计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委托社会审计

组织和其他中介机构承担有关内部审计工作事项。实行委托

审计时，委托的审计机构应对受委托的审计机构、组织的审

计报告进行审查。 第四章 内部审计机构权限 第二十条 在审

计管辖范围内，内部审计机构的主要权限是：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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